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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阳筑盛阀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“8·4”
一般事故调查报告

2025 年 8 月 4 日 15 时 17 分许，岳阳筑盛阀门管道有限责

任公司一热处理工在作业现场突然倒地，经抢救无效死亡，直接

经济损失1269380.11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岳阳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，要求迅速查明事故

原因，妥善做好善后工作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
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和《湖南省生产安全事故

调查处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经岳阳市人民政府授权，由岳阳经

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事故进行调查。2025 年 8 月 11 日，

经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，由岳阳经济技术开

发区安全生产监管局牵头，联合区监工委、区总工会、区发展服

务中心、区公安分局、区供电支公司、岳阳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

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医院组成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事故调查

组），对岳阳筑盛阀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“8·4”事故开展调查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

效”的原则，通过调查取证、专家论证和综合分析，查明了事故

发生的经过和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，提出了对事发单位的处理

建议，并针对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，制定了相应防范整改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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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调查认定，岳阳筑盛阀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“8·4”一般

事故属于人员作业过程中突发急症引起的猝死，不属于生产安全

事故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

1.企业概况

岳阳筑盛阀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8 月 30 日，

主要负责人、法人代表邓晴，企业注册地址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岳

阳楼区监申桥工业园（岳阳大道五公里处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为：914306007790267997，属有限责任公司。

企业基本情况表

企业名称 岳阳筑盛阀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
主要负

责人
邓晴（法定代表人）

企业地址
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监申桥工业园

（岳阳大道五公里处）
邮政编码 414000

经济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叁仟万元整

联系电话 18807308825 邮箱 /

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
914306007790267997 登记日期 2005 年 8 月 30 日

登记机关 岳阳市岳阳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许可证编号及

有效期

1.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

（TS3843157-2028），有效期至 2028

年 9 月 2 日；

2.安全生产许可证（湘）JZ 安许证字

〔2013〕000020），有效期至 2026

许可范围

许可项目：特种设备

安装改造修理、特种

设备制造等；一般项

目：阀门和旋塞研发

销售、专用设备制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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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1 月 29 日。 修理等

分管安全生产

负责人
刘思危（副总、安全总监）

兼职安全

管理人员
王波、陈伟荣

从业人员 85 人 技术人员 刘珣

产权 自有（√） 租赁（ ） 承包（ ）

总投资 8000 万元 占地面积 7200m
2

总建筑

面积
30401m

2

经营范围

许可项目：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；特种设备制造；特种设备检验检

测；建设工程施工；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；民用核安全设备安装；民

用核安全设备无损检验；船舶制造；施工专业作业；燃气燃烧器具安

装、维修；电气安装服务；特种设备设计；劳务派遣服务；建筑劳务

分包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

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特种

设备销售；阀门和旋塞研发；阀门和旋塞销售；土石方工程施工；对

外承包工程；工程管理服务；核电设备成套及工程技术研发；工程和

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；软件开发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

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科技中介服务；建筑工程机械与设

备租赁；海上风电相关装备销售；炼油、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；专

用设备制造（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）；专用设备修理；机械设备

销售；炼油、化工生产专用设备销售；机械设备研发；新材料技术研

发；管道运输设备销售；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；锻件及粉末冶金制

品制造；普通阀门和旋塞制造（不含特种设备制造）；安全技术防范

系统设计施工服务；电子元器件制造；电子测量仪器制造；电子元器

件零售；电子测量仪器销售；涂料制造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涂料销

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金属结构销售；机械电气设备销售；智能仪

器仪表制造；智能仪器仪表销售；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；工业

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；保温材料销售；通用设备制造（不含特种设

备制造）；金属结构制造；金属制品研发；钢压延加工；紧固件制造；

紧固件销售；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。（除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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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企业相关人员情况

1.邓晴，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，2024 年 10 月 16 日取得主

要负责人（工贸企业）证件，证书编号：2404311506110990，有

效期至 2027 年 10 月 15 日，全面负责企业经营管理及安全生产

工作。

2.刘思危，副总兼安全总监，2024 年 10 月 16 日取得安全

管理人员（工贸企业）证件，证书编号：2404311506110992，有

效期至 2027 年 10 月 15 日，安全生产管理分管负责人。

3.王波，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2019 年 10 月 28 日取得

建筑施工企业综合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证件，证书编号：湘

建安 C3（2019）0401028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0 月 11 日。

4.陈伟荣，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2021 年 7 月 19 日取得

建筑施工企业综合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证件，证书编号：湘

建安 C3（2021）0023301，有效期至 2027 年 5 月 31 日。

5.刘伟忠，生产部部长，协调企业阀门、弯管、预制三个车

间的生产管理，2007 年入职。

6.伍炳元，设备技术顾问，负责工装设计、设备改造技术指

导。

7.李祖佑，弯管车间热处理工，负责进行管道弯头和焊缝的

热处理作业，2006 年 4 月入职。

8.谢志辉，弯管车间装卸工，负责清理加工管道上灰尘等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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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是发现李红军异常的现场人员。

3.企业生产工艺情况

岳阳筑盛阀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主营压力管道及阀门加工，

死者李红军为热处理操作工。其主要工作流程为：“工件准备→

连接发热电极→缠绕保温棉→插测温探针→设定加热参数→通

电→进行温度时间监控→关闭电源→拆除发热管及测温探针→

搬离工件”。李红军倒地时处于工件准备阶段（电极未通电）。

（二）监管单位情况

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管局，局长周剑锐，下设安

全生产监管部，具体负责安全生产监管工作，现有工作人员 5 名。

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于 2024 年 8 月进行改革，根据《岳阳经开

区剥离社会事务管理职能改革后有关遗留问题工作协调会纪要》

（2025 年 4 月 4 日）文件精神，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

监管局负责 74.95 平方公里范围内工贸企业（商贸除外）的安全

监督管理工作。岳阳经开区与岳阳楼区协商制定并每年更新园区

安全监督管理企业清单，并及时报送市应急局备案。岳阳经济技

术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管局通过内部分工，对各成员的职责进行了

明确。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管局负责岳阳筑盛阀门管

道有限责任公司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1.企业安全管理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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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阳筑盛阀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有从业人员 85 人，由主要

负责人、董事长邓晴全面负责经营管理及安全生产工作，企业

任命了兼职安全管理人员，建立了《安全管理制度汇编》《安

全生产责任制》《安全培训教育管理制度》《建设项目（安

全设施）“三同时”管理制度》《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制度》

《危险源辨识与风险分级管控制度》《职业危害因素识别、

监测与分级管理规定》《事故应急救援管理制度》《安全生

产奖惩制度》等安全管理制度，签订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书，

定期对设备、设施进行日常检查和维护，编制了事故应急救援预

案并开展了应急演练，组织了接触职业危害因素从业人员进行职

业健康检查。

2.企业制度执行情况

企业主要负责人、董事长邓晴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

健全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未严格执行安全教育培训。

事发单位虽已编制《2025 年度安全生产培训教育计划》，但未

严格执行该年度计划，且三级安全教育培训时长未达到法定要求，

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。经核查事

发单位教育培训资料，2025 年 3 月、5 月、6 月的安全培训未按

计划开展。此外，2022 年 10 月 10 日至 11 日，事发单位对员工

李红军开展的三级安全教育培训仅 16 学时，未达到《生产经营

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第十三条所要求的岗前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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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24 学时的标准。

事发单位未落实职业健康监护，未组织对死者李红军“高血

压、高血糖”情况进行职业健康复查，也未调离高温岗位，违反

《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》（GBZ188-2014）第 4.2、4.6 条规定。

事发单位未执行高温作业调控，未在夏季高温时段采取换班

轮休等方式，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，违反《防暑降温措施管

理办法》第八条规定。

（四）相关单位监管情况

1.岳阳市应急管理局。岳阳市应急管理局于 2025 年 5 月 9

日对该公司进行安全检查，发现并交办问题 5 处。2025 年 6 月

11 日对问题隐患进行复查，已完成整改。做到了有检查有复查，

形成监督管理闭环。

2.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管局。岳阳经济技术开发

区安全生产监管局依照工作计划于 2025 年 11 月 12 日对岳阳筑

盛阀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安全生产入企指导服务，并提出了

8 条隐患整改建议。

（五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5 年 8 月 4 日 15 时 17 分许，事发单位热处理工李红军

在作业现场突然倒地，在同区域的装卸工谢志辉发现后，立即呼

喊相邻的热处理工李祖佑。15 时 18 分许，李祖佑切断了二级配

电箱总电源开关，以确保应急救援时无其他安全风险，同时刘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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忠从预制车间赶到参与救援并拨打 120 急救电话。15 时 19 分，

伍炳元赶到现场，两人交替对李红军进行心肺复苏，当时李红军

已经意识丧失，呼之不应。

15 点 35 分，岳阳市中心医院（珍珠山院区）救护车到达事

发现场，医务人员对李红军身体检查时其生命体征已不明显，检

查结果为“无自主呼吸和心跳，双侧瞳孔散大固定”，立即对李

红军进行心肺复苏，随后紧急送往医院抢救，15:47 李红军入院，

在急诊科进行体格检查，检查结果为深度昏迷，颈动脉搏动未扪

及，心音呼吸音未闻及，符合“死亡特征”。16 时 49 分医院宣

告临床死亡。

（六）事故现场情况

事故现场位于岳阳筑盛阀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西

北角，作业现场有 3 台电加热处理设备，无机械强制通风设备。

车间高度大于 5 米，热处理岗位设置相对独立，靠近窗户，有自

然通风。

经调查确认，李红军倒地位置距周边电线约 30-40 公分，未

发现其肢体与带电体接触痕迹，身体无“电流斑”、无“皮肤金

属化”；作业现场及周边环境相对整洁，无爆炸冲击、无突发外

力损伤等痕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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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现场情况

（七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人员伤亡情况：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

死者李红军，男，汉族，50 岁，身份证号 430522197504011019，

家住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红日机械厂 19 栋 505 号，系岳阳筑

盛阀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弯管车间热处理作业人员。

直接经济损失情况：根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

标准》（GB/T6721），此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

1269380.11 元，含医疗费、丧葬及抚恤费等全部费用。（见附

件 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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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天气情况

2025 年 8 月 4 日下午，事发企业所属区域出现大到暴雨，

室外气温 30-36℃，相对湿度 81%，车间内异常闷热，参考 9 月

2日—9月 4日的实测数据，推断事发时车间内温度在 39℃左右。

二、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2025 年 8 月 4 日 15 时 17 分许，岳阳筑盛阀门管道有限责

任公司热处理工李红军在作业现场突然倒地，15 时 19 分，事发

单位同事刘伟忠拨打 120 急救电话，15 点 35 分岳阳市中心医院

（珍珠山院区）救护车到达现场急救，16 时 49 分，医院宣告李

红军临床死亡，17 时 08 分，事发单位拨打 110 报警。

18 时 10 分，岳阳楼区金凤桥派出所将情况反馈给岳阳楼区

金凤桥管理处；18 时 32 分，岳阳楼区金凤桥管理处将情况报告

给岳阳楼区应急管理局；18 时 38 分，岳阳楼区应急管理局将情

况通报给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管局，并报岳阳楼区政

府办；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管局立即向事发单位核实

情况，18 时 50 分，将死亡 1 人情况上报岳阳市应急管理局事故

调查科；19 时 40 分，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管局向岳

阳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和经开区管委会总值班室上报事

故详情。

2025 年 8 月 5 日上午，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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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相关负责人赶到事故现场。

（二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

2025 年 8 月 4 日 15 时 17 分，事故发生后，企业多名人员

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对李红军进行心肺复苏急救，并及时拨打 120

急救电话。

（三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

15 时 35 分，岳阳市中心医院（珍珠山院区）救护车到达现

场，急救工作人员立即对李红军进行身体检查并予以心肺复苏。

随后，李红军被紧急送往岳阳市中心医院（珍珠山院区），15

时 47 分入岳阳市中心医院急救科抢救，通过持续心肺复苏无效，

注射碳酸氢钠纠酸、肾上腺素无效，于 16 时 49 分医院宣告临床

死亡。

事故发生后，企业积极与死者家属沟通协商善后事宜。2025

年 8 月 6 日，企业与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；8 月 7 日，死者在

云溪区弘善福园殡仪馆火化，家属对李红军死因无异议，事故救

援工作结束。

（四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事故发生后，事发单位现场应急处置及时有序、合理有效，

未造成次生灾害和衍生事故。善后协调工作积极稳妥，经济赔付

及时到位，未引发后续纠纷，未造成社会舆情等不良影响。

企业应急处置仍存在不足，主要体现在亡人事故信息上报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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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明显延误。事故发生于 8 月 4 日 15 时 17 分许，事发单位于

17 时 08 分拨打 110 报警。然而，直至 18 时 50 分，在岳阳经开

区安全生产监管局向事发单位核实死亡 1 人情况之前，事发单位

一直未向属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事故情况，导致信息报

告严重滞后。

三、事故相关检测和鉴定认定情况

1.2024年10月，李红军职业健康检查报告血压161/100mmHg

（达到 “2 级高血压 ” 诊断标准），空腹血糖 8.50mmol/L

（≥7.0mmol/L，超糖尿病诊断阈值）。

医院在抢救阶段所测血糖 11.2mmol/L，远超过正常标准（岳

阳市中心医院血气分析 POCT 报告单）。

李红军的体检报告结论为：“血压、血糖控制正常后可继续

从事高温岗位”。

2.2025 年 9 月 25 日，岳阳楼区卫生健康局组织临床职业病

防治专家，通过资料查阅、现场职业病危害调查，经综合分析认

定，排除李红军死亡原因为热射病的可能。（见附件 3）

3.电气设备检测：经技术组核查确认，涉事热处理设备工作

电压为 220V 结合现场人员问询笔录核实，李红军工位的配电柜

分开关均处于断开状态，即事故发生时，该热处理设备未接通电

源、处于工件准备阶段。

4.通过现场勘查和死者家属对李红军遗体全面检查，发现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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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军左腕茎突处有 1.5cm 圆形皮肤破损，但无出血、撕裂痕迹，

疑为倒地时磕碰所致，非致命伤。

5.通过对李红军入院时血气核心指标进行分析，得出短时间

内指标突然异常，符合急性重度乳酸酸中毒合并呼吸性酸中毒、

严重低氧血症，与猝死导致的“全身循环中断（呼吸、心跳停止），

急性缺血缺氧”病理过程完全一致。

6.医学论证：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医院组织医学专家对李红

军抢救记录、就诊医学资料进行医学论证，推断李红军的死因为

猝死。（见附件 4）

四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李红军在高温高湿的作业环境中连续工作超过 2 小时，导致

身体散热受阻，体力消耗显著，加之其本身患有高血压和高血糖

等基础疾病。高温天气、闷热环境以及基础疾病的叠加效应，是

导致李红军猝死的直接原因。

（二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

1.排除电击致死：李红军体表未发现电击损伤特征，且无证

据显示其直接接触过带电物体。

2.排除热射病致死：作业现场无直接热辐射；李红军发病过

程迅速，无热射病发展阶段典型症状，结合职业病危害现场调查

专家组意见，排除李红军热射病死亡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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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排除其他原因致死：作业现场环境相对整洁且安静，无爆

炸冲击或突发外力伤害等情况；李红军身体未见明显创伤（如躯

干缺失、骨折、头颅损伤、内脏破裂等），排除因爆炸、物体打

击、高处坠落等外力导致的创伤性死亡；事发现场自然通风状况

良好，没有毒性气体或窒息性气体的释放，排除急性中毒和窒息

致死；急救过程中未闻及“呼气烂苹果味”，且医院血气分析未

提示“酮症”，排除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致死的可能性；根据派出

所《报警案件登记表》的记录，排除他杀致死的可能。

（三）间接原因

岳阳筑盛阀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负责人、董事长邓晴安

全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，未健全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

未严格落实安全教育培训制度，未仔细部署检查《职业危害因素

识别、监测与分级管理规定》制度的落实情况，以及夏季高温时

间段防暑降温措施的落实情况。

五、有关责任单位和个人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事故单位

岳阳筑盛阀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存

在明显不足。一是职业健康监护制度执行不力，未按规定对体检

异常员工实施“健康复查+调岗”管理措施，未依据体检结果调

整岗位人员配置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及《职

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》（GBZ188-2014）相关规定。二是高温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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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作业安全防护措施缺失，未在高温季节落实轮岗调休制度，未

按规定配备防暑降温物资及设备，应急保障机制不健全，违反《防

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》第八条要求。三是安全教育培训制度流于

形式，培训计划执行不严，员工培训学时未达法定标准，违反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相关规定。

（二）监管单位

经调查认定，岳阳筑盛阀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“8·4”一般

事故系作业人员突发急症猝死，属非生产安全事故。相关监管部

门严格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，不存在失职渎职行为。

六、对有关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不予追究责任人员

鉴于岳阳筑盛阀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“8·4”事件不属于生

产安全事故范畴，且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已切实履行法定职责，建

议不予追究相关责任人员。

（二）对事故单位处理建议

1.岳阳筑盛阀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

不力，未依法履行职业健康监护职责，致使员工职业健康风险管

控缺位；未严格执行高温作业安全管理规定，防暑降温应急保障

措施不完善，员工高温天气作业时间管理不规范；安全教育培训

制度执行不严，培训计划及课时未达法定要求，存在多项违法违

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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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岳阳筑盛阀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负责人、董事长邓晴

未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，未建立健全并有效实施安

全生产规章制度，未严格执行安全教育培训制度，对《职业危害

因素识别、监测与分级管理规定》制度执行情况及夏季高温时段

防暑降温措施落实情况监督检查不到位。

3.建议将岳阳筑盛阀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主要负责人、

董事长邓晴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的行为，移

送岳阳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依法查处。同时，鉴于该公

司可能存在的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及《职业健

康监护技术规范》（GBZ 188-2014）等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的行

为，建议同步移送岳阳楼区卫生健康局核查处置。

七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

1.严格落实职业健康监护制度：岳阳筑盛阀门管道有限责任

公司须按规定组织高温作业等职业危害岗位人员进行职业健康

检查，系统分析近三年职工体检数据，对异常人员及时调离并建

立健康档案，实施动态健康管理。

2.全面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：牢固树立“人民至上、

生命至上”理念，完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管理制度体系，加

大安全生产投入，优化生产工艺流程，确保工作环境符合国家职

业卫生标准。

3.健全双重预防工作机制：深入开展安全风险辨识评估，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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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实施分级管控；在各作业场所规范设置安

全风险告知牌及岗位风险提示卡，实现风险管控全覆盖。

4.强化安全培训与应急处置：严格执行年度安全培训计划，

确保从业人员熟练掌握风险辨识、健康监测、应急处置等技能；

建立员工健康申报制度，对不适宜继续从事相关作业的人员及时

调整岗位；规范事故信息报告程序，提升突发事件处置能力。

八、附件

1.岳阳筑盛阀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“8·4”一般事故调查报

告意见会签表

2.事故直接经济损失估算表

3.岳阳楼卫健局关于“8·4”一般事故调查工作的回复函

4.岳阳楼区人民医院关于“8·4”一般事故的医学论证

岳阳筑盛阀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

“8·4”一般事故调查组

2025 年 12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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